
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正。 

地點：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四段560號8樓(大瀚環球商務中心-市府中心)。 

出席股東：出席股東連同委託代理人代表股份總數161,129,910股，佔本公司已發行普通

股股份總數300,557,795股之53.61％。 

主席：李志明董事                                          記錄：邱鍵麟 

 

 

列席人員：莊明煌獨立董事、溫尹勵獨立董事、王貞尤董事(直播連線)、曾金卿副總經理、

榮信法律事務所-張睿文律師、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欣婷會計師。 

壹、宣佈開會：出席股數已達法定數額，經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 一一０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一一０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件二。 

三、 一一０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三。 

四、 本公司一一０年度發行國內第一次~第三次有擔保普通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請

參閱附件四。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本公司一一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明： 

一、 本公司一一０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欣婷及

陳宗哲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連同營業報告書，業經審

計委員會審核通過，認為尚無不符，謹提請 承認。 

二、 請參閱附件各項財務報表(詳附件五)。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59,441,183權 

贊成權數 

占表決總權數 

135,272,258權 

84.84 % 

反對權數 60,485權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24,108,440權 

無效權數 0權 

          本案照原案表決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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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案：董事會 提 

    案由：本公司一一０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明： 

一、 本公司一一０年度稅後純益為新台幣(以下同)肆億壹仟肆佰柒拾貳萬捌

仟捌佰壹拾壹元，加計期初未分配盈餘壹億伍仟壹佰陸拾柒萬柒仟玖佰

玖拾肆元及精算損益調整數壹拾貳萬參仟伍佰參拾貳元並依法提撥百分

之十法定盈餘公積肆仟壹佰肆拾捌萬伍仟貳佰參拾肆元後，一一０年底

可供分配盈餘為伍億貳仟伍佰零肆萬伍仟壹佰零參元。 

二、 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

畸零款合計數，轉入本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三、 嗣後若因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買回公司股份或將庫藏股轉讓、轉換、

註銷及國內可轉換公司債轉換股份等因素，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總數，

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依本案決議之普

通股分配盈餘總額，依配息基準日本公司實際流通在外股份數，調整股

東配息率。 

四、 本案經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授權由董事長另行訂配息基準日及發放日

等相關事宜。 

五、 請參閱一一０年度盈餘分配表(詳附件六)。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59,441,183權 

贊成權數 

占表決總權數 

135,452,127權 

84.95 % 

反對權數 56,486權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23,932,570權 

無效權數 0權 

          本案照原案表決承認。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 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提請 決議。 

    說明： 

一、 為簡化公司以現金發放股息及紅利之程序，加速回饋股東，本公司擬依

據公司法第 240條第 5項規定，修改「公司章程」第 19條之 1條文內容，

明訂本公司分派紅利或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如以發

放現金之方式為之，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數同意後為之，並報告股東會，無須再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 

二、 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詳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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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十九條之一： 
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本期稅後淨利，
應先彌補累積虧損，依法提列百分之
十為法定盈餘公積。次依公司營運需
要或法令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如
尚有盈餘，連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由
董事會擬具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
議分派之。 
本公司分派紅利或法定盈餘公積及資
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如以發放現金
之方式為之，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同意後為之，並報告股東會，不適用
前項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規定。 
本公司為建設業，現處於業務擴充階
段，董事會對於盈餘分配議案之擬
具，應考慮公司未來之資本規劃及資
金之需求，分配股東股息紅利時，得
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為之，其中現金股
息紅利不低於股東股息紅利總額之百
分之十。 

第十九條之一： 
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本期稅後淨利，
應先彌補累積虧損，依法提列百分之
十為法定盈餘公積。次依公司營運需
要或法令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如
尚有盈餘，連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由
董事會擬具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
議分派之。 
本公司為建設業，現處於業務擴充階
段，董事會對於盈餘分配議案之擬
具，應考慮公司未來之資本規劃及資
金之需求，分配股東股息紅利時，得
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為之，其中現金股
息紅利不低於股東股息紅利總額之百
分之十。 

擬依據公司

法第 240 條

第 5 項規

定，修訂本

條文內容。 

第廿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六年八月十一
日。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七年八月
十八日。(第二次~第二十七次修訂日
期略)。第二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九
年六月二十三日。第二十九次修訂於
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廿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六年八月十一
日。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七年八月
十八日。(第二次~第二十七次修訂日
期略)。第二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九
年六月二十三日。 

配合本年度

股東會召開

日期修訂本

條內容。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59,441,183權 

贊成權數 

占表決總權數 

134,985,257權 

84.66 % 

反對權數 513,356權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23,942,570權 

無效權數 0權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 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文案，提請 決議。 

    說明： 

一、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1 年 1 月 28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0465 號

函，配合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文內容。 

二、 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詳列如下： 

-3-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五條：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

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

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

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銀行

法、保險法、金融控股公司法、

商業會計法，或有詐欺、背信、

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

行為，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

告確定。但執行完畢、緩刑期滿

或赦免後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有

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

者之估價報告，不同專業估價者

或估價人員不得互為關係人或有

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

時，應依其所屬各同業公會之自律規

範及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

業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執行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

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

以出具報告或意見書；並將所執

行程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

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

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適當性及

合理性，以做為出具估價報告或

意見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

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

之資訊為適當且合理及遵循相關

法令等事項。 

第五條：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

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

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

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銀行

法、保險法、金融控股公司法、

商業會計法，或有詐欺、背信、

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

行為，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

告確定。但執行完畢、緩刑期滿

或赦免後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有

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

者之估價報告，不同專業估價者

或估價人員不得互為關係人或有

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

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

業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

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

以出具報告或意見書；並將所執

行程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

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

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完整性、

正確性及合理性，以做為出具估

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

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

之資訊為合理與正確及遵循相關

法令等事項。 

比照「公開

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

產 處 理 準

則」第 5 條

修訂本條文

內容。 

第八條第二項：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應參考公告現值、

評定價值、鄰近不動產實際

交易價格等，決議交易條件

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告

提報董事長，其金額在新台

幣三億元(含)以下者，應呈

第八條第二項：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應參考公告現值、

評定價值、鄰近不動產實際

交易價格等，決議交易條件

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告

提報董事長，其金額在新台

幣三億元(含)以下者，應呈

因應行業特

性及參考同

業相關取得

或處分資產

程序規定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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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董事長核准；超過新台幣

三億元者，另須提經董事會

通過後始得為之。 

(二) 取得或處分設備，應以詢

價、比價、議價或招標方式

擇一為之，其金額在新台幣

壹億元(含)以下者，應依授

權辦法逐級核准；超過新台

幣壹億元者，應呈請董事長

核准後，提經董事會通過後

始得為之。 

請董事長核准並應於事後最

近一次董事會中提會追認；

超過新台幣三億元者，另須

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

之。 

(二) 取得或處分設備或其使用權

資產，應以詢價、比價、議

價或招標方式擇一為之，其

金額在新台幣壹億元(含)以

下者，應依授權辦法逐級核

准；超過新台幣壹億元者，

應呈請董事長核准後，提經

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第八條第四項： 

四、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估

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

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

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取得專業鑑價機構出具之鑑

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三) 鑑定價格種類應以正常價格

為原則，如屬特殊原因需以

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

價格應註明是否符合土地估

價技術規範第十條或第十一

條規定。因特殊原因須以限

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

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

會決議通過；其嗣後有交易

條件變更時，亦同。鑑價報

告並應分別評估正常價格、

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

價格之結果，逐一列示限定

或特定之條件及目前是否符

合該條件，暨與正常價格差

異之原因與合理性，並明確

表示該限定價格、特定價格

或特殊價格是否足以作為買

賣價格之參考。 

(四) 如鑑價機構之鑑價結果與交

第八條第四項：  

四、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估

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

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

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取得專業鑑價機構出具之鑑

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三) 鑑定價格種類應以正常價格

為原則，如屬特殊原因需以

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

價格應註明是否符合土地估

價技術規範第十條或第十一

條規定。因特殊原因須以限

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

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

會決議通過；其嗣後有交易

條件變更時，亦同。鑑價報

告並應分別評估正常價格、

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

價格之結果，逐一列示限定

或特定之條件及目前是否符

合該條件，暨與正常價格差

異之原因與合理性，並明確

表示該限定價格、特定價格

或特殊價格是否足以作為買

賣價格之參考。 

(四) 如鑑價機構之鑑價結果與交

考量第五條

已修正增訂

要求外部專

家出具意見

書應遵循其

所屬同業公

會之自律規

範，已涵蓋

會計師出具

意見書應執

行程序，行

程序，故刪

除第八條第

四項會計師

應依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

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所

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

二十號規定

辦 理 之 文

字。 

 

配合「公開

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

產 處 理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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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金額差距達百分之二十以

上者，除取得資產之鑑價結

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

資產之鑑價結果均低於交易

金額外，應請簽證會計師對

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

性表示意見。所稱鑑價結果

與交易金額差距係以交易金

額為基準。 

(五) 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十億元以

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

鑑價機構鑑價；如二家以上

鑑價機構之鑑價結果差距達

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除取得資產之鑑價結果均高

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

鑑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

外，應請簽證會計師對差異

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

示具體意見。 

(六) 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

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

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

現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

原鑑價機構出具意見書。 

(七) 除採用限定價格、特定價格

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

參考依據外，如有正當理由

未能即時取得鑑價報告者，

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週內取得，並補正公告原交

易金額及鑑價結果，如有前

開(二)、(三)情形者，應於

取得估價報告之即日起算二

週內取得前開(二)、(三)之

簽證會計師意見，並應公告

差異原因及簽證會計師意見

後申報。 

(八) 鑑價機構如出具「時值勘估

報告」、「估價報告書」等以

替代鑑價報告者，其記載內

容應符合前開鑑價報告應行

記載事項之規定。 

(九) 本公司係估價拍賣程序取得

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

出具證明文替代估價報告或

易金額差距達百分之二十以

上者，除取得資產之鑑價結

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

資產之鑑價結果均低於交易

金額外，應請簽證會計師依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

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

價格之允當性表示意見。所

稱鑑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

係以交易金額為基準。 

(五) 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十億元以

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

鑑價機構鑑價；如二家以上

鑑價機構之鑑價結果差距達

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除取得資產之鑑價結果均高

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

鑑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

外，應請簽證會計師依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

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六) 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

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

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

現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

原鑑價機構出具意見書。 

(七) 除採用限定價格、特定價格

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

參考依據外，如有正當理由

未能即時取得鑑價報告或前

開(二)、(三)之簽證會計師

意見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

日起算二週內取得，並補正

公告原交易金額及鑑價結

果，如有前開(二)、(三)情

形者並應公告差異原因及簽

證會計師意見後申報。 

(八) 鑑價機構如出具「時值勘估

報告」、「估價報告書」等以

替代鑑價報告者，其記載內

容應符合前開鑑價報告應行

記載事項之規定。 

(九) 本公司係估價拍賣程序取得

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

出具證明文替代估價報告或

則」第 9 條

內容修正，

考量實務作

業時間之需

求，故放寬

取得會計師

意見之期限

為取得估價

報告之即日

起 算 二 週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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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意見。 會計師意見。 

第九條第四項： 

四、取得專家意見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

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

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

理性表示意見。 

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

公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 

(二)本公司若係經法院拍賣程序

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

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

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第九條第四項： 

四、取得專家意見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

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

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

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

用專家報告者，應依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

公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另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 

(二)本公司若係經法院拍賣程序

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

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

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修正理由同

第 八 條 說

明。 

 

第十條：關係人交易 

一、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

產，除依本處理程序規定辦理相

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

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公司

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

本程序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其

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一條

之ㄧ規定辦理。 

另外在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

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

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二、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

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

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債、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

列資料，提交審計委員會，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

第十條：關係人交易 

一、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

產，除依本處理程序規定辦理相

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

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公司

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

本程序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其

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一條

之ㄧ規定辦理。 

另外在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

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

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二、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

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

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債、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

列資料，提交審計委員會，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

因應「公開

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

產 處 理 準

則」第 15

條 內 容 修

正，本條文

修正係參考

國際主要資

本市場規範

重大關係人

交易應事先

提股東會同

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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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同意，並提董事會通過後，始

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並

準用第七條之規定： 

(一)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

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

因。 

(三)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三項第

(一)款、第(四)款及第(五)款

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

性之相關資料。 

(四)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

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

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

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

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

運用之合理性。 

(六) 依本條第一項規定取得之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

或會計師意見。 

(七)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

重要約定事項。 

其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五

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辦理，且

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

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提交

股東會、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計

入。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

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

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

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會得

依第八條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

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

期之董事會追認： 

(一)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

動產使用權資產。 

本公司或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

公司之子公司有本條第二項交

易，交易金額達本公司總資產百

分之十以上者，本公司應將本項

上同意，並提董事會通過後，始

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並

準用第七條之規定： 

(一)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

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

因。 

(三)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三項第

(一)款、第(四)款及第(五)款

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

性之相關資料。 

(四)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

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

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

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

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

運用之合理性。 

(六) 依本條第一項規定取得之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

或會計師意見。 

(七)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

重要約定事項。 

其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五

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辦理，且

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

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提交

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

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

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

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會得

依第八條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

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

期之董事會追認： 

(一)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

動產使用權資產。 

 

(以下條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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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會同意

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

項。但公開發行公司與其母公

司、子公司，或其子公司彼此間

交易，不在此限。 

(以下條文略) 

第十一條第四項： 

四、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

證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專

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

權等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之交易金額達資本額百分

之十或新台幣壹億元以上

者，應請專家出具鑑價報告。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專

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

權等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之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

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關交

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

表示意見。 

第十一條第四項： 

四、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

證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專

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

權等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之交易金額達資本額百分

之十或新台幣壹億元以上

者，應請專家出具鑑價報告。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專

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

權等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之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

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關交

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

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

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 

修正理由同

第 八 條 說

明。 

 

第十五條第一項： 

一、 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但

買賣公債或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

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各別契約

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易金額並達下列規定

第十五條第一項：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但

買賣公債或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

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各別契約

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易金額並達下列規定

比照「公開

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

產 處 理 準

則」第 31

條修訂本條

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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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1. 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一百

億元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

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2. 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一百億

元以上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

金額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本公司取得或處

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其交易

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

台幣五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

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

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

台幣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

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

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

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 買賣公債或信用評等不低於

我國主權評等等級之外國公

債。 

2. 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

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或於初級市場

認購外國公債或募集發行之

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

一般金融債券（不含次順位債

券），或申購或買回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或

申購或賣回指數投資證券，或

證券商因承銷業務需要、擔任

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商依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

券。 

3.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發行之國內貨幣市

場基金。 

(八)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方式如下，

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

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

入。 

之一： 

1. 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一百

億元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

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2. 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一百億

元以上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

金額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本公司取得或處

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其交易

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

台幣五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

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

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

台幣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

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

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

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 買賣公債。 

2. 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

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

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於國

內初級市場認購募集發行之

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

一般金融債券，或證券商因承

銷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

導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

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3.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發行之國內貨幣市

場基金。 

(八)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方式如下，

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

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

入。 

1. 每筆交易金額。 

2. 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

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

之金額。 

3.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 (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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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筆交易金額。 

2. 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

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

之金額。 

3.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 (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

計劃不動產之金額。 

4.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 (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

證券之金額。 

(以下條文略) 

計劃不動產之金額。 

4.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 (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

證券之金額。 

(以下條文略) 

第二十條： 

本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

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五月二十

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三

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

八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三十

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

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一年六月五

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三年六月十一

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六年六月二十

六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八年六月二十

五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

三日。 

第二十條： 

本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

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五月二十

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三

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

八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三十

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

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一年六月五

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三年六月十一

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六年六月二十

六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八年六月二十

五日。 

 

配合本年度

股東會召開

日期修訂本

條內容。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59,441,183權 

贊成權數 

占表決總權數 

135,446,127權 

84.95 % 

反對權數 61,486權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23,933,570權 

無效權數 0權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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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 9 時 18 分)。 

 

-12-



附件一 
 

報 告 事 項 

一、一一０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核。 

一一０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一一０年度營業收入為新台幣(以下同)貳拾參億參仟肆佰參拾捌萬參仟

元，主要係台北市及新北市個案交屋入帳貳拾參億參仟貳佰陸拾貳萬捌仟元，以及

其他收入壹佰柒拾伍萬伍仟元。 
本公司一一０年度本期淨利肆億壹仟肆佰柒拾貳萬玖仟元，係營業毛利柒億壹

仟柒佰參拾玖萬捌仟元，扣除營業費用壹億玖仟陸佰貳拾玖萬伍仟元後，產生營業

淨利伍億貳仟壹佰壹拾萬參仟元，另扣除營業外收支淨支出陸仟陸佰伍拾玖萬元及

所得稅費用參仟玖佰柒拾捌萬肆仟元後之餘額。 
(二) 預算執行情形：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規範，本公司一一一年度毋需編

製財務預測。 
(三)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110 年 度 109 年 度 

財務結構 
負債佔資產比率(%) 70.87 67.06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80,376.73 45,595.45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164.03 155.04
速動比率(%) 24.82 21.79
利息保障倍數 6.88 5.67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3.52 1.97
股東權益報酬率(%) 9.92 4.47

占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淨利(損) 17.34 7.03
稅前淨利(損) 15.12 6.06

純益(損)率(%) 17.77 11.95
每股盈餘(虧損)/元 1.38 0.59

1. 本公司一一０年主要認列台北市聯上天母案及新北市聯上匯翠案交屋挹注公司

營收，各項獲利能力指標均較去年度成長。 
2. 因應本公司未來個案開發需求，本年度營建用地及應付帳款金額增加，另預售簽

約個案繳款金額持續增加，合約負債亦隨之增加，致使負債比率上升。 
(四) 研究發展狀況： 

1. 業務開發及銷售方面：本公司持續開發北台灣各地土地，一一０年度完成新北市

聯上匯翠之預售交屋，並推出新北市聯上澐朗之預售，另新北市聯上大喜持續預

售中；成屋銷售個案為桃園市聯上世界、新北市聯上聯及聯上涵翠。本公司持續

興建好地段、好美學、好收藏、好實用、好安心等五好價值(5V)之建築物，以建

立公司品牌，提高公司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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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設計方面：禮聘國內知名建築師及設計師規劃，配合推案地區週邊環境特色

及市場需求，規劃最適切之產品，創造附加價值，以滿足消費者之需求。 
3. 營建管理方面：對型態不同的工地，研擬最適宜的工法及工程管理機制，嚴控工

程施工品質，確保工地施工安全，並確實控制成本及控管工期目標。 

二、一一一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 經營方針 
1. 本公司營運以穩健為主。 
2. 本公司建築個案開發以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等六

都交通便捷之區域為主，興建好地段、好美學、好收藏、好實用、好安心等五好

價值(5V)之建築物，持續建立公司品牌，打出口碑形象，提高公司能見度。 
(二) 預期銷售數據及依據 

1. 完工交屋個案(全案已預售完成)： 
(1) 桃園市中壢區聯上3Q案。 

2. 成屋銷售個案： 
(1) 新北市板橋區聯上涵翠案。 
(2) 新北市板橋區聯上匯翠案。 
(3) 台北市士林區聯上天母案。 

3. 預售個案： 
(1) 新北市三重區聯上大喜案持續預售。 
(2) 新北市新店區聯上澐朗案持續預售。 

4. 施工個案： 
包括聯上3Q案(110年取得使用執照)、聯上青塘吾疆案(111年取得使用執照)、
聯上淳案、聯上拾玉案、聯上大喜案、聯上澐朗案及台北市台電仁愛路案，共七
案。 

(三) 重要產銷政策 
1. 生產政策 

(1) 尋求合適之土地進行購地、合建，以持續公司業務。 
(2) 配合個案周邊環境特色及市場需求，規劃最能滿足市場需求之產品。 
(3) 嚴控工程施工品質與技術及管理機制，並加強確保工地施工安全。 
(4) 充份發揮設計選材及施工管理機能，以達到產品精緻、成本控制、工期控制

之目標，並確保投資報酬率之達成。 
(5) 創造產品附加價值，增加競爭力。 

2. 銷售策略 
(1) 針對市場需求，做好產品定位。 
(2) 重視消費者，建立「以客為尊」的服務導向。 
(3) 加強相關法令教育，秉持公平合理原則，降低交易糾紛。 
(4) 提昇企業形象，建立口碑，永續經營。 
(5) 透過公司官網，讓消費者更了解公司及增加網路行銷通路，增加與消費者互

動之管道。 
 
董事長：蘇永義            經理人：李志明            主辦會計：曾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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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一一０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一０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

議案；其中財務報表嗣經董事會委任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

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察。 

 

   此致  

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一年股東常會 

 

 

 

                                 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莊明煌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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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三、一一０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一) 本公司一一０年度董事酬勞6,750,000元及各席分配金額已於111年1月12日薪酬委

員會及董事會討論通過在案。 
(二) 一一０年度員工酬勞計13,927,931元。 
(三) 本公司一一０年度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均以現金方式發放，並與一一０年度財務報

告估列金額無差異，員工酬勞實際發放數係以111年7月5日在職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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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四、本公司一一０年度發行國內第一次~第三次有擔保普通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 
(一) 本公司110年度發行國內第一次有擔保普通公司債報告 

1. 本公司為支應本公司一○五年度第一次有擔保普通公司債到期之本金，於110年5
月12日董事會決議通過發行國內有擔保普通公司債新台幣3億元整。 

2. 本次公司債之發行條件及各項事宜已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3. 本次公司債之發行已呈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10年6月18日證

櫃債字第11000060821號函申報生效，且已於110年6月25日募集完成，其發行總

額為新台幣3億元整。並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10年6月22日證

櫃債字第11000062622號函同意於110年6月25日開始買賣。 
4. 上項募集之資金依預定資金運用計劃，已於110年第二季全數執行完畢。 

(二) 本公司110年度發行國內第二次有擔保普通公司債報告 
1. 本公司為償還金融機構借款，於110年9月10日董事會決議通過發行國內有擔保普

通公司債新台幣3億元整。 
2. 本次公司債之發行條件及各項事宜已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3. 本次公司債之發行已呈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10年10月6日證

櫃債字第11000112561號函申報生效，且已於110年10月14日募集完成，其發行總

額為新台幣3億元整。並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10年10月13日證

櫃債字第11000116582號函同意於110年10月14日開始買賣。 
4. 上項募集之資金依預定資金運用計劃，已於110年第四季全數執行完畢。 

(三) 本公司110年度發行國內第三次有擔保普通公司債報告 
1. 本公司為支應一○五年度第二次有擔保普通公司債到期之本金，於110年9月10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發行國內有擔保普通公司債新台幣4億元整。 
2. 本次公司債之發行條件及各項事宜已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3. 本次公司債之發行已呈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10年10月25日證

櫃債字第11000118401號函申報生效，且已於110年11月1日募集完成，其發行總

額為新台幣4億元整。並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10年10月29日證

櫃債字第11000120022號函同意於110年11月1日開始買賣。 
4. 上項募集之資金依預定資金運用計劃，已於110年第四季全數執行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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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年及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

一○年及一○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個

別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閱其他事項

段)，上開個別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

達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年及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一○年

及一○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

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別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

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

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

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其他事項 

列入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中，有關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之財務報告未經

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個別財務報告所表示之意見中，

有關該被投資公司財務報告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民國一一○年及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對該被投資公司採用權益法之投資金額均占資產總額之0%，民國一一○年及

一○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對該被投資公司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損益之份額均

占稅前淨利之0%。 

台北市110615信義路5段7號68樓(台北101大樓) 電　　話  Tel  + 886 2 8101 6666
傳　　真  Fax  + 886 2 8101 6667
網　　址  Web  home.kpmg/tw

KPMG

68F.,  TAIPEI 101 TOWER, No. 7, Sec. 5,   
Xinyi Road, Taipei City 110615, Taiwan (R.O.C.)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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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年度個別

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別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

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鍵查

核事項如下： 

一、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個別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三)收入之認列；明細請詳個別

財務報告附註六(十一)客戶合約之收入。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房地收入為營運之主要收入來源，而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在於收

入認列之真實性，因營業收入涉及管理階層之經營績效，管理階層可能未依規定提早或遞

延認列收入以達成預期淨利，進而影響損益可能有重大誤述。因此，收入認列之測試為本

會計師執行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對銷貨及收款作業循環執行控制測試，評估該控制預防並偵測收入認列之錯誤及舞弊情

形； 

‧執行證實測試，抽樣檢視與客戶之銷售合約及不動產移轉登記文件等，並核對銷售資料

與總帳明細，以評估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之收入認列政策是否依相關公報規定辦理； 

‧針對營業收入執行截止測試，以確認收入是否認列於適當期間。 

二、存貨評價 

有關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個別財務報告附註四(六)存貨；存貨評價之會計估計及

假設不確定性，請詳個別財務報告附註五(一)存貨之評價；明細請詳個別財務報告附註六(二)

存貨。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之存貨為營運之重要資產，其金額占整體資產總額之80%；存貨

評價係依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二號規定處理，若淨變現價值評估不允當，將造成財務報告

不實表達，因此，存貨評價之測試為本會計師執行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查核重

要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瞭解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就存貨後續衡量之內部作業程序及會計處理，並取得財務報

導日之存貨淨變現價值評估資料，抽核檢視前揭資料內容之市價，與最近期附近成交行

情或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近期銷售之合約價格或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價格作比較；

或取得個案投資報酬分析表，抽核並驗算存貨之淨變現價值是否允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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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別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個別財務報告，且維

持與個別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別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

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別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

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聯上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別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別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別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

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別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

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別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

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個別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

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

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

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

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聯上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

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別財務報告使用者

注意個別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

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個別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別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達

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別財務報告表示

意見。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之查核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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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括

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

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年度個別

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

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

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金管證審字第1100333824號 
金管證審字第1000011652號 

民 國  一一一  年  三  月  二十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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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事長：蘇永義 經理人：李志明 會計主管：曾金卿 

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一○年及一○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0年度 109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附註六(十一)及七) $ 2,334,383  100   1,476,336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六(二)及七)  1,616,985  69   1,131,948  77 
  營業毛利  717,398  31   344,388  23 
  營業費用(附註六(七)、(十二)及七)：  
6100  推銷費用  82,513  4   56,687  4 
6200  管理費用  113,782  5   76,360  5 
    196,295  9   133,047  9 
  營業淨利  521,103  22   211,341  14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100   利息收入(附註六(十三)及七)  644  -   1,818  -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附註六(十三))  10,521  1   8,535  1 
7050   財務成本(附註六(十三))  (77,305)  (3)   (38,976)  (3) 
706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損益之份額  (450)  -   (620)  - 
    (66,590)  (2)   (29,243)  (2) 
7900  稅前淨利  454,513  20   182,098  12 
7950  減：所得稅費用(附註六(八))  39,784  2   5,708  - 
8200  本期淨利  414,729  18   176,390  12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124  -   (121)  - 
8349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124  -   (121)  - 
830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124  -   (121)  -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414,853  18   176,269  12 
9750  基本每股盈餘(元)(附註六(十)) $ 1.38  0.59 
9850  稀釋每股盈餘(元)(附註六(十)) $ 1.37  0.59 

請詳閱後附財務報告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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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閱後附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蘇永義 經理人：李志明 會計主管：曾金卿 

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權益變動表 

民國一一○年及一○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保留盈餘 

普通股 

股 本 

 

資本公積

法定盈 

餘公積 

未分配 

盈 餘 

 

合  計

 

權益總計

民國一○九年一月一日餘額  $ 3,005,579  564,732  173,025  113,258  286,283  3,856,594 

本期淨利  -  -  -  176,390  176,390  176,39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  -  (121)  (121)  (121)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  -  176,269  176,269  176,269 

民國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3,005,579  564,732  173,025  289,527  462,552  4,032,863 

本期淨利  -  -  -  414,729  414,729  414,729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  -  124  124  124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  -  414,853  414,853  414,853 

盈餘指撥及分配：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  -  17,627  (17,627)  -  - 

 普通股現金股利  -  -  -  (120,223)  (120,223)  (120,223) 
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 3,005,579  564,732  190,652  566,530  757,182  4,327,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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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一○年及一○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0年度 109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損 $ 454,513  182,098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10,434  9,630 
   攤銷費用  112  97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之淨利益  (178)  (418) 
   利息費用  77,305  38,976 
   利息收入  (644)  (1,818)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損失之份額  450  620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  (318) 
   其他  (9,400)  -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78,079  46,769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強制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減少  178  418 
    應收票據及帳款增加  (4,051)  (304)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734)  24 
    存貨增加  (328,708)  (2,897,278) 
    預付款項減少(增加)  70,900  (36,726)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減少  (3,871)  90,867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增加  (578,561)  (173,561) 
    取得合約之增額成本增加  (54,115)  (27,533) 
    淨確定福利資產增加  (9)  (18)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898,971)  (3,044,111)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合約負債增加  266,428  106,920 
    應付票據增加  70,610  7,513 
    應付帳款增加  81,407  49,926 
    其他應付款增加(減少)  24,049  (42,662) 
    其他流動負債增加(減少)  63,641  (20,153)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506,135  101,544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392,836)  (2,942,567) 
   調整項目合計  (314,757)  (2,895,798)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流出)  139,756  (2,713,700) 
  收取之利息  644  1,818 
  支付之利息  (103,983)  (89,508) 
  支付之所得稅  (3,531)  (5,789)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32,886  (2,80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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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續)

民國一一○年及一○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0年度 109年度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5,429) -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87) (1,316)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1,714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減少 249,061 -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增加 (528,109) (175,115)
　其他非流動資產(增加)減少 (216) 105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294,780) (174,612)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2,349,618 3,478,500
　短期借款減少 (2,691,920) (978,630)
　應付短期票券增加 142,000 90,000
　發行公司債 1,471,677 494,224
　償還公司債 (700,000) -
　租賃本金償還 (7,038) (6,885)
　發放現金股利 (120,223) -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444,114 3,077,209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數 182,220 95,418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515,731 420,313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697,951 515,731

(請詳閱後附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蘇永義 經理人：李志明 會計主管：曾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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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一一○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小    計 合    計 備   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加：本期稅後淨利 

加：精算損益調整數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可供分配盈餘 

分派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 

期末可分配盈餘  

151,677,994  

414,728,811  

123,532  

(41,485,234) 

 

 

(270,502,016) 

 

 

 

 

 

525,045,103 

 

 

254,543,087 

 

 

 

 

 

 

每股約配發 0.9 元 

 

 
董事長：蘇永義           經理人：李志明           主辦會計：曾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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